新建字〔2025〕59号                 签发人：杨庆峰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379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郭慧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拆除老旧小区自行车棚 建设立体停车库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关心，并提出非常好的建议。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我市老旧小区改造以各县（市、区）政府为主体，根据老旧小区建筑使用年限、破损程度、设施配套状况、周边地理环境等，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改造提升方案。推行 “一区一策”“一楼一策”， 由政府拿出“菜单式”，小区居民“点单”，决定对哪些内容实施改造。力求设计方案精细、实用，确保改造质量，实现各具特色的改造效果。

自2019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开展以来，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依据小区环境和群众意愿，在兼顾完善功能和落实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要求前提下，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改造或建设小区停车库（场），增加停车位。总体来看，我市城镇老旧小区已基本满足停车场和停车位建设需求，极大缓解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立体停车场由于受限于场地、资金、居民诉求及其他客观因素，其建设实施仍面临诸多困难。  

下一步，我们会深入听取您的建议，督促各县（市、区）政府在小区改造中一方面充分利用小区内闲置场地和公用道路进行停车位布设，另一方面通过拆除小区内的自行车棚改建停车位，并积极研究立体停车库的可行性，进一步加大停车设施建设，更好的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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